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数据治理原则

本文件旨在阐明政府就数据治理所制定的指导性原则。

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。有效的数据治理对驱动社会和

经济数字化转型及高质量发展发挥战略性作用。数据治理的理念和策

略必须具全局性，在确保数据安全流通的大原则下，让数据资源发挥

最大的效能。

政府一直采取多轨并行的策略，涵盖政策、法例和指引、基建配套多

方面，促进数据的共享使用、开放互通，及强化数据的安全保障。

数据治理的指导性原则 

1. 政府一直秉持数据开放与共享这一大原则，数据的开放共享和应

用须符合相关法规。在个人资料方面，其开放共享和应用须符合

相关保障资料原则，并只会在符合相关法规的情况下进行。 

2. 确保数据安全是实现数据开放与共享的基础。数据的开放共享和

应用须同时兼顾数据安全，当中包括数据内容、数据分享流动和

使用的安全保障。 

3. 就不同类别的数据采用相应的数据治理原则，以平衡数据的开放

使用及保护规范： 

 政府内部数据： 在获得当事人同意或符合相关法规下，可向

相关部门互通其个人资料，以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及用户体验。 

 开放数据： 除内部敏感数据及个人资料，政府应开放更多公

共数据与业界共享，及以数据推动数字科技应用，从而推出更

多便民利商的数字服务。 

 私营企业的数据：政府尊重私营企业的数据属其机构的资产，

企业应按其业务需要及相关法规要求，自行为其数据安排适切

的保护措施。政府会积极营造便利企业以数据推动业务创新的

环境，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持续提升竞争力，包括推动开放

数据、争取内地数据跨境流动到香港的便利措施、促进业界提

升网络安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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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促进数据流动： 政府会致力维持香港高度开放和安全的网络

环境，在符合相关法规、个别行业的监管要求以及保障个人资

料私隐的前提下，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都可在香港自由流动。

同时，为促进海内外的数据汇聚香港融通发展，支持香港建设

成为国际数据港，政府会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推行便利内地数据

跨境流动到香港的相关政策。

数据治理的工作目标

为不断提升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、促进数据流通共享、加强数据的保

护，以支持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各界更好地运用数据，以数据驱动发展，

政府会： 

1. 透过制定及持续优化数据治理的政策、相关法例、标准及指引，

促进数据开放、分析、共享和应用。 

2. 透过建设及持续优化数字政府基础设施，以高效及合规的方式联

通政府不同的公共数据资源，发挥数据的潜力和功用，同时持续

加强政府的数据安全和保障能力。 

3. 透过提升数据资源的规模、质量、共享标准和治理，以及善用资

讯科技及数据，推动政府部门推行以数据、市民和结果为本的数

字政府服务。 

4. 在符合相关法规及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的前提下，拓展跨领域协作，

打造数据开放共享及自由流通的环境。

数字政策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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